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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概况

（一）主要职能

1.开展社会保障能力建设工作，促进社会保障经办机构

建设。

2.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研究。

3.中国-欧盟社会保障合作项目联络。

4.相关业务培训。

（二）机构设置情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内设处

室包括：办公室、培训一处、培训二处、项目合作处、技术

标准处、 服务保障处、财务处、后勤与保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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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

2021年度单位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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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

2021年度单位决算说明

(一)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1 年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营业收入总计 3,291 万,

预算收入 5,000 万。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我中心预算收入为 5,000 万，预算支出为 5,000

万；2020 年我中心预算经营收入 5,000 万，预算经营支出

5,000 万；和 2020 年预算数持平。

1.实际收入与支出与预算对比分析

2021 年我中心预算经营收入 5,000 万，预算经营支出

5,000 万；实际经营收入 3,291 万元，实际经营支出 3,748

万元。经营收入实际发生比预算少 1,709 万元，比预算数降

低了 34.18%，支出较预算降低了 1,252 万元，减幅为 25.04%。

支出较预算减少了 1,252 万元，主要是我中心 2021 年受疫

情影响资金紧张。

附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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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1）各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各项支出占总支出的

比重。

2021 年我中心收入共计 3291 万元。其中，培训收入

3,129 万元，西山分中心租赁收入 119 万，房屋租赁收入 43

万元。

2021 年我中心支出共计 3,748 万元。其中，人员薪金、

保险等（含离退休）支出1,658万元，会训直接成本支出1,237

万元，财务费用等（含折旧）412 万元，维修维保费、税金、

水电等费用 441 万元。图表如下：

（2）收入支出按部门所属单位分布情况。

我中心内设 7 个处室，其中三个业务处为培训一处和培

二处和技术标准处，综合处室为财务处、办公室、后勤保卫

处、服务保障处。2021 年中心培训收入 3,129 万元。

3.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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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负债结构情况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我单位资产总计 3,981 万元，

流动资产合计 931 万元，占总资产比率为 23.39%，非流动资

产合计 3,050 万元占总资产比率为 76.61%；负债合计 6,863

万元，流动负债 1,177 万元，占总负债比率 17.14%，非流动

负债 5,686 万元，占总负债比率 82.86%，非流动负债占比过

高主要是长期借款。2021 年营运资金为-246 万元，流动比

率 0.79，速动比率 0.75，现金比率 0.22，图表如下：

（二）资产负债对比分析

2021年资产负债率172%，2020资产负债率153%，较2020

年增长 19%，资产负债率逐年增加，财务风险提高。比较数

据分析，我单位总资产减少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的折旧，无

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的累计摊销费用，计提折旧和计提费

用多，造成中心效益减少，偿债能力变弱。固定资产净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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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7%，说明我中心的固定资产陈旧，设备老化严重，须加

大投资进行维护和更新，经营条件相对较差。

4、往来款分析

应收帐款分析：2021 年末应收帐款为 7.5 万元，2020

年末应收帐款为 0 元，较 2020 年增加了 7.5 万元，是中心

应收未收回的培训费。

其他应收款分析：2021年末其他应收款为618万元，2020

年末其他应收款为 715 万元，较 2020 年减少了 97 万元，减

少了 13.5%。

应付帐款分析：2021 年末应付帐款为 383 万元，2020

年末应付帐款为 372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了 11 万元，增加

幅度为 2.9%。2021 年在支付了部分 2020 年应付帐款的基础

上又新增加 11 万元。

其他应付款分析：2021 年其他应付款为 390 万元，2020

年末其他应付款为 400 万元，较 2020 年减少了 10 万，下降

幅度为 2.5%。减少 10 万元为支付 2020 年工程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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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词解释

（一）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二）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

（三）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支出预算因客观条

件变化未执行完毕、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

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四）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

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

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

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

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管理事务（款）事业运行(项)：指中心基本支出。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管理事务（款）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项）：

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用于培训

服务保障事务方面的支出。

（七）结余分配：指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所得



17

税以及提取专用结余、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等。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

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

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